附件1-2

苏州大学研究生“高水平学术交流中心”学术活动项目申报办法

“高水平学术交流中心”学术活动项目是苏州大学研究生“卓越人才培养计划”的子项目，是开拓研究生的创新视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潜能的重要举措之一。对推动全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相关学科实现研究生培养的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机制的形成，对提高我校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整体水平和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实施目的

苏州大学研究生“高水平学术交流中心”，是按一定学科领域建立的面向全校研究生的学术交流平台。“高水平学术交流中心”以牵头学科为依托，充分利用相关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重点研究基地、企业工作站以及研究生教育资源，通过邀请国内外高水平专家学者学术讲座，组织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开拓研究生的创新视野，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加强研究生的创新训练，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潜能。
二、经费投入与项目管理

1．“高水平学术交流中心”学术活动项目每年度支持40个高水平学术活动，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可申报下一年度拟举行的学术活动，评审通过予以经费支持。学术活动项目建设期为1年，立项后全额拨款0.2万元。
2．项目支持的高水平学术活动海报由申报培养单位和高水平学术交流中心联合发布，面向全校开放。

3．项目经费的划拨、项目建设的监督、检查工作由研究生院统一组织。
三、申报与评审办法

1．10月23日前，各培养单位填写 “苏州大学研究生高水平学术交流中心学术活动项目申报表”（附件1-2-1）1份，所在培养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研究生院。

2．研究生院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评审，初步确定可以立项资助的学术活动，并予以公示一周。

请各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通知精神，做好研究生“高水平学术交流中心学术活动项目”申报工作。

附件1-2-1

苏州大学研究生高水平学术交流中心学术活动项目申报表

	项目名称
	

	项目形式
	

	涉及学科
	

	活动周期
	
	预计参加人数
	

	项目方案：（目标、活动内容、具体安排、经费预算、保障措施、预期成效）




1

	单位推荐意见
单位分学位委员会意见（签章）：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评审意见

评审组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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